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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解除股权分置改革限售股份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２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份总数为

９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６．６６％

。

一、股权分置改革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要点：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岭矿业”或“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是与重大资产重组相结合，

山东金岭铁矿通过置入优质资产，以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改善公司资产质量、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作为对

价；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公司相关股

东会议审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２

、股权分置改革后实施的关于分红派息情形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上市公司实施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送

３

股的分配方案。

上市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５９５

，

３４０

，

２３０

股；山东金岭铁矿通过

２００６

年股改获得的新股

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变

更为

９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６．６６％

。

二、本次申请解除其所持股份限售的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

履行情况

１

山东金岭铁

矿

一、法定承诺

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均承诺：遵守法律、

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二、追加对价承诺

山东金岭铁矿对重组后的华光陶瓷未来三年经营业绩作出

承诺，如果重组后的华光陶瓷出现下述三种情况之一时，金岭铁

矿将对华光陶瓷原流通股股东 （即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后，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追加对价一次，追加对价的股份

总数为

１７

，

９３３

，

１０６

股，按现有流通股股份计算，每

１０

股流通股

获付

１．５

股。

追加对价的触发条件

第一种情况：如果本次资产置换在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

成，置入本公司的铁矿石采选销售业务在

２００６

年内实现的每股

净利润低于下述公式计算的数据：

０．４３÷１２×Ｍ

， 其中

Ｍ

为资产置

入上市公司的实际月份，且上市公司

２００６

年实际实现每股净利

润低于

０．２０

元；

２００７

年每股净利润低于

０．４９

元；

２００８

年每股净

利润比

２００７

年每股净利润增长低于

１５％

；金岭铁矿承诺于

２００８

年经证监会批准后将召口铁矿收购进入上市公司， 完成收购后

当年每股净利润较

２００７

年每股净利润增长低于

２５％

。 出现以上

任一情形均视为触发追加对价条件。

第二种情况：本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或

２００７

年度或

２００８

年度财

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的无保留审计意见；

第三种情况， 本公司未能按法定披露时间披露

２００６

年或

２００７

年或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

三、延长锁定期承诺

１

、金岭铁矿承诺，其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将持有的华光陶

瓷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三年（

３６

个月）内，不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２

、金岭铁矿承诺，如果出现需要追加对价的情况，山东金岭

铁矿持有的华光陶瓷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五年 （

６０

个

月）内，不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３

、山东金岭铁矿承诺，本次资产置换所获得的本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份自获得该等非公开发行股份起三年（

３６

个月）内不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山东金岭铁矿在股

权分置改革时所作

出的承诺均依承诺

履行和已履行完毕

（详见公告

２００９－

０２９

、

２０１２－０３１

）

三、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安排

１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２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份总数为

９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６．６６％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

）

冻结

的股

份数

量

（股）

备注

１

山东金岭铁

矿

９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９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９５ ２３．９１ １６．６６ ０

股改

合 计

９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９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９５ ２３．９１ １６．６６ ０

四、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８０

，

５３３

，

２３２ ３０．３２％ －９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８１

，

３３３

，

２３２０ １３．６６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

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１８０

，

５３３

，

２３２ ３０．３２％ －９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８１

，

３３３

，

２３２０ １３．６６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１４

，

８０６

，

９９８ ６９．６８％ ＋９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１４

，

００６

，

９９８ ８６．３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４１４

，

８０６

，

９９８ ６９．６８％ ＋９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１４

，

００６

，

９９８ ８６．３４％

三、股份总数

５９５

，

３４０

，

２３０ １００％ ５９５

，

３４０

，

２３０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

股份

持有

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１

山东

金岭

铁矿

８９

，

４２０

，

３２０ ３４．４９％ １６７

，

２０６

，

９１３ ２８．０９％ １８０

，

５３３

，

２３２ ３０．３２％

股改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９

日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８９

，

４２０

，

３２０

股。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取得

发行新股

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２

日取得

偿还股改垫付对价

２

，

４９５

，

０４０

股。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

日取得偿

还股改垫付对价

９

，

８８２

，

１０８

股。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８

日取得

偿还股改垫付对价

２

，

７０６

，

８５３

股。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取得

发行新股

５０

，

８３３

，

２７０

股。

至此山东金岭铁矿持有

２１７

，

３３７

，

５９１

股。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公司

实施了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送

３

股、派

２

元（含税）的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

股本方案后， 山东金岭铁矿

持股变为

３４７

，

７０４

，

１４５

股。

合计

８９

，

４２０

，

３２０ ３４．４９％ １６７

，

２０６

，

９１３ ２８．０９％ １８０

，

５３３

，

２３２ ３０．３２％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４

日

２２ ３５

，

１９６

，

００８ １０．９６％

２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１ １６７

，

２０６

，

９１３ ２８．０９％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交易所规则；

２

、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

３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４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山东金岭铁矿承诺：如果计划未来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

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 山东金岭铁矿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

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披露内容包括拟出售的数量；拟出售的时间；拟出售的价格区间；减持原因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１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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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２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份总数为

８１

，

３３３

，

２３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３．６６％

。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１

、非公开发行购买资产方案要点：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山东金岭铁矿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

监许可字［

２００９

］

３１９

号），上市公司向山东金岭铁矿（以下简称“金岭铁矿”）新增发行

５０

，

８３３

，

２７０

股，购买金

岭铁矿合法拥有的召口矿区、电厂及部分土地厂房等辅助性资产及不可分割的负债。 本次定向发行新增的

５０

，

８３３

，

２７０

股股份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

续。 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２

、非公开发行购买资产后实施的关于分红派息情形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上市公司实施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送

３

股的分配方案。

上市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５９５

，

３４０

，

２３０

股；山东金岭铁矿通过

２００９

年定向增发获得的

５０

，

８３３

，

２７０

股变

更为

８１

，

３３３

，

２３２

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３．６６％

。

二、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情况及解除限售股份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金岭铁矿，截止公告日，金岭铁矿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４７

，

７０４

，

１４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８．４１％

；

２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３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

）

冻结

的股

份数

量

（股）

备注

１

山东金岭铁

矿

８１

，

３３３

，

２３２ ８１

，

３３３

，

２３２ ４５．０５ １９．６１ １３．６６ ０

非公开发行

合 计

８１

，

３３３

，

２３２ ８１

，

３３３

，

２３２ ４５．０５ １９．６１ １３．６６ ０

三、本次申请解除其所持股份限售的股东金岭铁矿在非公开发行购买资产时作出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承 诺 事 项 履行情况

１

关于对新增发行股份进行锁定的承诺 履行完毕

２

关于本次交易之标的资产中召口矿区采矿权、

６

宗土地使用权及相关

房屋建筑物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属争议的承诺；关于对尚未办理房屋

所有权证的房屋建筑物权利证书办妥到上市公司名下的承诺。

履行完毕

３

关于对未来人员身份变动按照规定予以身份置换的经济补偿的承诺

条件成就时，根据实

际情况予以履行

４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前向上市公司注入所持山东

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

的股权的承诺、关于不会利用对上市公司

的控股地位损害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承诺

履行完毕

５

关于保证与上市公司做到人员独立、资产独立、业务独立、财务独立、

机构独立的承诺

依承诺履行

６

关于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依承诺履行

７

关于对目标资产中新增价值不重新计价的承诺 履行完毕

８

关于交易完成后，三年内不转让所持股份的承诺 履行完毕

９

关于对召口矿区预测利润不能实现进行补偿的承诺 履行完毕

四、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８０

，

５３３

，

２３２ ３０．３２％ －８１

，

３３３

，

２３２ ９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 １６．６６％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

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１８０

，

５３３

，

２３２ ３０．３２％ －８１

，

３３３

，

２３２ ９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 １６．６６％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１４

，

８０６

，

９９８ ６９．６８％ ＋８１

，

３３３

，

２３２ ４９６

，

１４０

，

２３０ ８３．３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４１４

，

８０６

，

９９８ ６９．６８％ ＋８１

，

３３３

，

２３２ ４９６

，

１４０

，

２３０ ８３．３４％

三、股份总数

５９５

，

３４０

，

２３０ １００％ ５９５

，

３４０

，

２３０ １００％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对公司资金占用等情况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金岭铁矿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不

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金岭铁矿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３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金岭铁矿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六、本次解除限售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金岭铁矿没有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

份达到

５％

及以上。

金岭铁矿承诺：如果计划未来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

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 山东金岭铁矿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

露出售提示性公告，披露内容包括拟出售的数量；拟出售的时间；拟出售的价格区间；减持原因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交易所规则；

２

、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

３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４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八、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１月８日

证券代码：002520� � � �证券简称：日发精机 编号：2014－001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举行了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以书面、传真、邮件方式向全

体董事发出。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本善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

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

７

人。 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

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投票方式表决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２５５０

万元与两名自然人共同现金出资设立子公司浙江日发航空数字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内容详见于公司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520� � � �证券简称：日发精机 编号：2014－002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公司三楼会议室进行了第五

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以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

向全体监事发出。 本次会议采用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董益光先生召集和主持，

公司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对本次投资进行了审查， 全体监事一致认为本次投资符合有关规定和

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２５５０

万元与两名自然人共同现金出资

设立子公司浙江日发航空数字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表决情况：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520� � � �证券简称：日发精机 编号：2014－003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控股子公司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做强做大航空航天领域的细分市场，增强行业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与两名自然人共同出资，设立一家子公司浙江日发航空数字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具体情况如下：

一、投资概述

１

、公司拟以超募资金出资

２５５０

万元，自然人股东以自有资金出资

２４５０

万元，共同投资设立“浙江日

发航空数字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各个投资者出资额

和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

２５５０ ５１

周志越 现金

２０００ ４０

俞文进 现金

４５０ ９

２

、根据《公司章程》和《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项目投资金额在董事会投资授权范围内，无

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３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４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其他投资方基本情况介绍

１

、投资方一：周志越，男，

１９７２

年

４

月出生，中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截至披露日，周志越先生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投资方二：俞文进，男，

１９７４

年

８

月出生，浙江工业大学机械设计制造专业毕业。截至披露日，俞文进

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

关联关系。

三、拟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浙江日发航空数字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

准）

２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３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

４

、法定代表人：王本善

５

、经营范围：航空航天专用加工设备及数字化装配系统、航空航天高精密零部件和工装夹具；通用数

控机床；其他高精密零部件（待定，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的内容为准）

６

、法定地址：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日发数字科技园

四、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高端装备制造业是国家规划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之一， 而航空航天产业被国务院列在高端装备制造

业之首，中国将步入航空航天行业发展的高速增长期。 伴随中国大国崛起的步伐，军用航空航天领域的投

入资本与日俱增；同时随着低空空域的开放，通航、民用航空和商用航空也需要大量的航空器。 而航空航天

设备的装配成本占其总成本的

５０％

，故航空航天行业需要大量用于装配的数字化成套装备。 公司通过本次

投资做好产业布局，抢占航空航天装配领域的数字化成套装备行业，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

２

、对外投资的风险

航空航天领域受国家各项政策管制较多，国家政策变化可能影响到公司的发展前景。 同时，航空航天

领域的投资行为涉及到相关资质的审批程序，完成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风险。

３

、对公司的影响

新公司致力于开拓航空航天装备领域的新格局， 将航空航天行业打造成公司又一细分市场和特色行

业，保持公司差异化竞争的领先优势。 通过引进有经验的专业人员，辅以产学研的合作模式，开展经营管理

和市场拓展，对公司市场开拓和产品技术提升都将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此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控股子公司是基于公司长远发展，结合当前发展趋势，在深入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生产经营的需要，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该项目的实施，将

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全体股东的利益。 该事项将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内容及

表决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超募资金使用管理的相关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制度。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２５５０

万元与两名自然人共同现金出资设立子公司。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对本次投资进行了审查， 全体监事一致认为本次投资符合有关规定和

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２５５０

万元与两名自然人共同现金出资

设立子公司。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日发精机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２

，

５５０

万元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事项，经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同意上述事项，履行了必

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公司该控股子公司拟从事的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及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拓展公司的产业

布局和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 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的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保荐机构对

日发精机此次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计划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该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该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215� � �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2014－001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社会公众股份方案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经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公司公告了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

报告书》（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司

２０１３－００３

号公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现将公司股份回购的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１

、回购方案简介

１

、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回购。

２

、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

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８

亿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３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和使用资金限额

公司及董事会根据对公司股权价值的判断，以及参考公司股价走势，确定公司本次回购社会公众股的价

格为不超过

８．５

元

／

股。

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送股、转增股本或现金分红，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

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为

３６２

，

１９０

，

０００

股，扣除已回购部分社

会公众股

３３２

，

６００

股，即以股本

３６１

，

８５７

，

４００

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依据相关规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起，回购社会公众股的价格由不超过

８．５０

元

／

股，调整为不超过

５．６０

元

／

股。

４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

Ａ

股社会公众股份。

公司将根据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股份市场价格的变化情况，结合公司经营状况和每股净资产值，在回购资

金总额不超过

１．８

亿元人民币、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８．５

元

／

股的条件下，预计可回购

２

，

１１７．６４

万股，具体回

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以回购资金最高限额

１．８

亿元人民币及最高回购价格

８．５

元

／

股计算， 预计公司可回购股份

２

，

１１７．６４

万

股，回购股份比例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５．８５％

，具体回购股份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

占本公司已发行的总股本的数量为准。

因实施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拟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变动如下：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回购股份数量为

３３２

，

６００

股，支付总金额约为

２８１．１３

万元。 回购资金最高

限额

１．８

亿元人民币，已使用

２８１．１３

万元，剩余可使用金额

１７

，

７１８．８７

万元。以

１７

，

７１８．８７

万元人民币及最高

回购价格

５．６

元

／

股计算，预计公司可回购股份

３

，

１６４

，

０８

万股，公司共预计可回购股份

３

，

１９７．３４

万股，回购股

份比例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５．８９％

。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和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

准。

５

、回购股份的期限

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

满。 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二、回购实施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公司回购股份数量为

３３２

，

６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０．０６ ％

，成交的最高

价为

８．４９

元

／

股（调整后为

５．５９

元

／

股），最低价为

８．３４

元

／

股（调整后为

５．４９

元

／

股），支付总金额约为

２８１．１３

万

元（含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由

５４２

，

３５３

，

７００

股减少至

５４２

，

０２１

，

１００

股。 详见下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回购

注销数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

１５４

，

１３２

，

８４８ ２８．４２％ １５４

，

１３２

，

８４８ ２８．４４％

二、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３８８

，

２２０

，

８５２ ７１．５８％ －３３２

，

６００ ３８７

，

８８８

，

２５２ ７１．５６％

三、股份总数

５４２

，

３５３

，

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２

，

６００ ５４２

，

０２１

，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回购股份注销手续， 以及在工商

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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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3� � � �证券简称：特 尔 佳 公告编号：2014-003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近日，公共传媒出现关于公司的报道，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已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开市起临时停牌，目前公司正在核实相关情况，待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

关公告后复牌，请投资者密切关注。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月 7日

证券代码：000793� � �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2014-002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与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政府收回（征收）长流油气项目的进展情况，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2013

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海南民生长流油气储运有限公司与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签署

＜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

＞

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

2013

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3-098

）。

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南民生长流油气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流公司

"

）于

2014

年

1

月

6

日就三块

宗地分别与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该等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

生效。 本次交易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长流公司分别与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签署三块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合计总价款为

人民币

415,631,065.32

元，面积合计为

198,635.42

平方米（折合

297.95

亩）。 该三块宗地的合同主要内容如

下：

（一）宗地一：编号为

460105101001GB02036

，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新海乡新海村，面积为

78,390.08

平方

米，用途为商务金融用地，出让年期为

40

年，出让价款为

133,939,955.97

元。 容积率不高于

0.5

，建筑限高

18

米，建筑密度不高于

15%

，绿地率不低于

50%

。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同意在

2014

年

2

月

5

日前将出让宗地交付

给长流公司。 长流公司分两期向海口市国土资源局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第一期：

66,969,

977.99

元，付款时间：

2014

年

2

月

5

日前；第二期：

66,969,977.99

元，付款时间：

2014

年

4

月

5

日前。

（二）宗地二：编号为

460105101001GB02037

，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新海乡新海村，面积为

52,249.56

平方

米，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占宗地

70%

）、商务金融用地（占宗地

30%

），出让年期为城镇住宅用地

70

年、商

务金融用地

40

年， 出让价款为

124,769,721.97

元。 容积率不高于

1.2

， 建筑限高

36

米， 建筑密度不高于

25%

，绿地率不低于

40%

。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同意在

2014

年

2

月

5

日前将出让宗地交付

给长流公司。 长流公司分两期向海口市国土资源局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第一期：

62,384,

860.99

元，付款时间：

2014

年

2

月

5

日前；第二期：

62,384,860.99

元，付款时间：

2014

年

4

月

5

日前。

（三）宗地三：编号为

460105101001GB02038

，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新海乡新海村，面积为

67,995.78

平方

米，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占宗地

70%

）、商务金融用地（占宗地

30%

），出让年期为城镇住宅用地

70

年、商

务金融用地

40

年，出让价款为

156,921,387.38

元。 容积率不高于

1.75

，建筑限高

60

米，建筑密度不高于

18%

，绿地率不低于

40%

。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同意在

2014

年

2

月

5

日前将出让宗地交付

给长流公司。 长流公司分两期向海口市国土资源局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第一期：

78,460,

693.69

元，付款时间：

2014

年

2

月

5

日前；第二期：

78,460,693.69

元，付款时间：

2014

年

4

月

5

日前。

有关政府收回（征收）长流油气项目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于

2008

年

12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政府收回（征收）长流油气项目相关土地及海域使用权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

2008-038

）、

2012

年

3

月

8

日披露的 《关于长流油气项目相关土地规划变化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

2012-007

） 和

2013

年

4

月

3

日披露的 《关于长流油气项目拆迁补偿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

037

）。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276� � � �证券简称：万马电缆 编号：临 2014-001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4

年

1

月

7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2013

年

1

月

2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电话等形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1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浙江万马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全资子公司浙江万马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中山支行申

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10,000

万元提供担保（具体担保额根据实际借款金额确定）。

2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浙江万马集团特种电子电缆有

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全资子公司浙江万马集团特种电子电缆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安支行申

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5,000

万元提供担保（具体担保额根据实际借款金额确定）。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代表公司全权办理前述授权范围内的担保的相关事宜， 董事长有权签署各项协

议和有关的文件，必要时，授权代表有权转委托他人履行其责职，受转托人的行为视为授权代表的行为。

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14-002

）。

特此公告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276� � � �证券简称：万马电缆 编号：临 2014-002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全资子公司浙江万马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万马高分子

"

）生产运营的需要，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中山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

民币

10,000

万元。

根据全资子公司浙江万马集团特种电子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万马特缆

"

）生产运营的需要，拟向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安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5,000

万元。

以上授信额度共计

15,000

万元，具体相关业务金额将视生产运营对资金的需求来确定，且不超过上述

具体授信金额，需要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授信期限均为一年。

2014

年

1

月

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

全资子公司浙江万马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浙江万马集团特种

电子电缆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上述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万马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3

年

05

月

23

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临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南环路

63

号

法定代表人：张丹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4,940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高分子材料产品（化学交联聚乙烯电缆用绝缘料、硅烷交联聚乙烯电缆料、

PVC

系列电

缆料）、

35kV

及以下中压屏蔽料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技术成果转让及咨询服务；化工原料（不含危险

品）、电子器材、建筑装饰材料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

截止

2013

年

9

月

30

日，万马高分子资产总额为

745,000,721.94

元；负债总额为

419,010,791.33

元，其中

包括贷款总额

210,000,000.00

元，流动负债总额

369,686.671.33

元；净资产为

325,989,930.61

元，资产负债率

为

56.24 %

；营业收入

759,293,924,13

元；利润总额

38,882,491.20

元；净利润

35,145,217.14

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万马高分子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719,779,230.85

元；负债总额为

528,934,517.38

元，其中包括贷款总额

289,333,435.84

元，流动负债总额

479,309,272.38

元；净资产为

190,844,713.47

元 ；资

产负债率为

73.49%

；营业收入

918,395,108.55

元；利润总额

39,296,826.61

元；净利润

36,365,462.27

元。

2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万马集团特种电子电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0

年

05

月

29

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临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王一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生产、销售电线电缆、共用天线电视系统设备。货物进出口；聚氯乙烯绝缘材料，塑料盘具

注塑，铝塑复合膜，铜丝拉丝加工等

截止

2013

年

9

月

30

日，万马特缆资产总额为

158,775,462.56

元； 负债总额为

39,208,210.86

元，其中包

括贷款总额

13,231,300.77

元

,

流动负债总额

39,208,210.86

； 净资产为

119,567,251.70

； 资产负债率为

24.69

%

；营业收入为

275,861,643.12

元；利润总额为

28,072,146.05

元；净利润为

24,053,144.60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万马特缆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180,325,552.98

元；负债总额为

84,811,445.88

元，

其中包括贷款总额

61,736,619.99

元，流动负债总额

84,575,602.36

元；净资产为

95,514,107.10

元；资产负债率

为

47.03%

；营业收入

370,789,137.2

元；利润总额

40,548,113.73

元；净利润

35,975,336.52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方：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浙江万马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

担保期限：

1

年

担保金额：人民币共计

10,000

万元

2

、担保方：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浙江万马集团特种电子电缆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

担保期限：

1

年

担保金额：人民币共计

5,000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持有万马高分子、万马特缆

100%

股权，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支持其经营和业务发

展，且两家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在公司可控制的范围内，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

响。 本次担保未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40,500

万元（含本次担保额度），占公司

2012

年

末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17.41％

，均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 除此之外，公司未发生任何其它对外担

保事项，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等情况。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610� � �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2014-06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海蓓翔收到电价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收到孙公司青海蓓翔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简

称

"

青海蓓翔

"

）通知，其已收到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应付青海蓓翔

2013

年

1-6

月电价补贴

17,341,656.06

元。

该笔补贴资金的获得不影响公司当期损益。但是会对青海蓓翔现金流的改善产生正面影响。至此，公

司所有电站

2013

年

6

月份之前的电价补贴均已收到。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八日

证券简称：贵糖股份 证券代码：000833� � � �公告编号：2014-001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主席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会主席梁毅敏先生的书面

辞职报告，梁毅敏先生因工作变动请求辞去所担任的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监事职务。

由于梁毅敏先生的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

辞职请求将在公司股东大会补选出新任监事后生效，在此之前，梁毅敏先生仍将继续履行职务。 公司将按相

关规定尽快补选监事。

公司监事会谨对梁毅敏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011� � 200011� � � �股票简称：深物业 A� �深物业 B� � � �编号：2014-2号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名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聘请的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更名公告。 根据《财务部、国家工商总

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的规定，经湖北省财政厅批复，众

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完成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的转制工作，并更名为

"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

。

根据规定，转制后的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继续履行原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合同。

本次转制更名不涉及主体资格变更，不属于更换或者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七日


